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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 

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召开

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其中对

全资子公司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华系统工程”）向金融机

构申请授信提供 10,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，担保期限为 5 年。 

根据实际业务发展需要，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

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担保额

度的议案》，拟调整对全资子公司大华系统工程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担保额度，

由 10,000 万元调增至 100,000 万元，担保期限不变，仍为 5 年。具体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被担保方 担保内容 担保方式 

调整前 调整后 

备注 

担保额度 担保期限 担保额度 担保期限 

大华系统

工程 

向金融机构 



经营范围：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及技术成果转让，

电子产品、通讯产品、煤矿安全电子设备、防暴电器产品、电力系统自动化设备

的开发、生产、安装及销售，计算机系统集成领域、自动化控制领域、建筑智能

化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及工程设计与施工，电力系统自

动化工程的设计、施工、安装，办公设备、教学仪器及教学设备的销售与安装服

务，经营进出口业务。（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） 

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，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 167,805.56 万

元，净资产 54,090.11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67.77%。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  

 

三、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

对大华系统工程的担保额度由10,000万元调增至等值人民币100,000万元，

担保类别为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，担保期限为 5 年。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大华系统工程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本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，

公司提供以上担保能够解决其正常运营的资金需求，进一步提升其经济效益，符

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

内，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，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《公司

章程》相违背的情况。董事会认为此次担保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

公司产生不利的影响，同意为其提供以上担保。 

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外担保已审批额度为人民币 400,350 万元（含本

次新增担保额度），占公司 2015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的 34.80%，净资产的 61.66%。

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71,000 万元，占公司 2015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0.94%，

全部为对子公司的担保。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、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

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。 

 

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6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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